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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教办外〔2018〕42 号 

 
 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
高校国际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高校： 

根据教育部、外交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发的《学校招收和培养

国际学生管理办法》（42 号令），2017 年 10 月我厅委托浙江省高

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在深入调查研究的

基础上，针对我省高校实际，印发了《浙江省高校招收和培养国

际学生指导意见》（浙高留管会〔2017〕7 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

旨在通过行业规范，加强国际学生招生、培养和管理工作。这些

年，我省来华留学工作取得很大成绩，但仍存在一些短板和隐患。

为促进来华留学事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打造“留学浙江”品牌，努力

实现《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实施意见》提出的“浙

江成为外国学生来华留学的重要目的地”目标，现就进一步做好

我省高校国际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提出以下要求，请认真遵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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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。 

一、开展“感知浙江”主题教育。为深化中外人文交流，传播

中国声音，讲好中国故事，展现真实、立体、全面的浙江，让国

际学生切身感受浙江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化发展，从今年起在我省

高校国际学生中开展“感知浙江”主题教育活动。“感知浙江”主题

教育活动主要包括八个方面内容，即参加一次中国国情（时政）

专家讲座；参加一次中国发展道路的研讨座谈；选修一门中国文

化课程；参加一次“我与中国梦”的主题征文或演讲比赛；参加一

次中国文化体验活动；参加一次浙江社会实践；与一位中国老师

或同学结为良师益友；学会一项中国技艺或一首中国戏（歌）曲。

各高校要通过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的教育活动，帮助国际学生真

正认可中国贡献、认同中国制度、接受中国方案，使每个国际学

生成为中国理念、中国道路、中国文化的拥护者、传播者和实践

者，努力培养一批新时代“知华、友华、爱华”的生力军。 

二、突出法律法规教育。各高校要将法律法规教育贯穿国际

学生培养全过程。从入学始业教育开始，做好中国法律法规和校

纪校规的宣传，做到国际学生人人知法、人人守法。要经常性开

设法律法规知识讲座，通过案件解读等有效方式，帮助国际学生

增强遵纪守法的行动自觉。有条件的高校还可邀请公安、民宗等

部门，就涉毒、宗教等内容进行专题警示教育。 

三、落实安全教育。各高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与国际学生息

息相关的安全教育，如人身安全、财产安全、交通安全、消防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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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、心理安全、校外住宿安全等，做到各项安全教育无死角，安

全意识入人心，安全隐患勤排除。要将卫生检验检疫规定和全员

保险要求告知每个学生，并严格执行。要创造条件，为国际学生

提供必要的心理健康咨询和帮助。 

四、强化学业教育。各高校要严格国际学生背景审核，提高

生源质量。要认真制订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，选优配

强适合从事国际学生教学的师资，建立健全教育教学过程质量管

理和保障制度，完善国际学生的入学门槛、毕业标准和学位授予

条件，逐步实现与中国学生趋同管理。要加强国际学生的档案管

理和毕业校友的联系工作。 

五、规范学校管理。各高校要结合学校实际，研究制订校级

层面的来华留学发展规划，明确国际学生的归口管理部门和管理

职能，统筹协调国际学生的招生、教学、管理等工作，完善上下

联动、齐抓共管的国际学生管理体制机制。要参照《意见》，健

全国际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，规范学校招生录取、学籍管理、学

费收缴、奖学金评审、学位授予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、校友联络

等管理工作。 

六、加强队伍建设。各高校要挑选政治强、懂外语、有爱心

的同志从事国际学生管理工作，建立一支稳定、专业的国际学生

管理队伍。要尽快以不低于 1:200 的比例配备国际学生辅导员，

国际学生辅导员与中国学生辅导员享有同等待遇。有条件的学校

还应聘请专门的心理健康教师，设立国际学生心理咨询室，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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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学生的心理健康疏导工作。 

    七、严格中介管理。各高校要切实承担起国际学生教育、教

学、管理的主体责任，不得委托或授权任何社会中介机构或个人

介入国际学生招生推广以外的学校其他事务。学校与中介机构合

作，事先要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作协议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

规范中介机构的宣传推广行为。 

八、完善信息管理。为加强信息沟通，实现资源共享，我厅

委托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具体

管理“浙江省外国留学生信息管理系统”。各高校要指定专人负责

国际学生信息的定期采集、整理和上报，不得弄虚作假，篡改或

伪造相关数据。要及时了解掌握国际学生的思想、学习和生活动

态，如有涉及国际学生的突发事件发生，须在第一时间将有关信

息报送我厅和有关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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